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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明“例外情形”：法秩序统一视角下刑附民精神损害

赔偿制度之构建 

——以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犯罪为切入点 

 

【论文提要】 

随着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公民的维权意识与人权保障理

念的增强，精神权益愈发显现出独有价值。2021 年新《刑诉

法解释》第 175 条第 2 款在原条文上增加了“一般”二字，

为刑事司法实务中受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开启了新天地，多

省份突破“零”记录，法官大胆适用新司法解释，相关案例

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刑事领域

精神损害问题的再度关注。在此背景下，以性侵未成年被害

人犯罪为突破口，探明“一般不予受理”之“例外情形”，

从实体、程序及配套机制三方面保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

损害赔偿制度顺利落地，为被害人群体点亮救济之“光”，

稳步推进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诉权的法治化，实现我国

法秩序和谐统一。(全文共计 1137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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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观点】 

观点新：在精神价值日渐凸显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以

少年司法先行改革为动能，逐步探明刑附民精神损害适用

“例外”之情形，推动刑附民精神损害的立法革新，促进社

会主义法制和谐统一。 

方法性：以性侵未成年犯罪为实证分析，检视刑附民拒

斥精神损害的弊端及成因，阐明将精神损害纳入刑附民赔偿

范围之价值意义，从实体、程序和配套机制上稳步推进刑附

民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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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正文： 

法乃善良与公正之艺术。 

——题记 

 

自诞生之日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就存在诸多问题，而

被害人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更是争议之“重灾区”。鉴于

我国《民法典》已明确赋予被侵权人精神损害赔偿权后，刑

事领域禁止精神损害赔偿已严重侵害了被害人合法权益。

2021 年，新修订的《刑诉法解释》第 175 条第 2 款
①
在原条

文基础上增加“一般”两字，引起了刑事诉讼格局的微调。

随之，各省不断突破“零”记录的刑事司法案例，为被害人

精神损害赔偿点亮一丝曙光。然而囿于现有法律规定的模糊

性，敢于“破冰”的司法者寥寥无几，但对被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诉求再也无法回避、不容忽视，如何让被害人在个案中

感受到司法温度？秉持“如我在诉”的情怀，以性侵未成年

被害人犯罪为切入点，探明“一般不予受理”之“例外情形”，

促进情、理、法三者在个案中相融，让被害人获得实质正义，

值得深入反思与探究。 

一、个案追问：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能否获偿 

(一)回顾：适用刑、民程序不同导致类案不同判 

                                                             
①《刑诉法解释》第 175 条第 2 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

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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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案例】林某诉龚某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②
 

林某与龚某在网上通过QQ聊天相识。2020年1月12日，

龚某入住瑞阳宾馆，并将宾馆地址及房间号通过 QQ 发给林

某，邀请她到宾馆房间见面。后林某与其朋友根据龚某的指

示进入宾馆。在房间内，龚某对林某实施了强奸行为。2020

年 4月 17 日，龚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龚某的犯罪行为给林某身心健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导致其

整日情绪低落、精神恍惚，不愿与家人沟通交流，故提起民

事诉讼，要求龚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5 万元。 

法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林某系

未成年人，其身体、心理发育等均未成熟，在少年时期遭遇

性侵，必然会使其年轻幼小的心灵遭受重创，精神上受到损

害。综上，酌情判令龚某赔偿林某各项损失 2万元。 

【刑事案例】向某诉丁某强奸罪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
③
 

2020 年 8 月 24 日凌晨，在某宾馆房间内，丁某在明知

被害人向某未满十四周岁的情况下，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

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强奸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附带民

事诉讼原告人向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强

奸罪的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判令被告人赔偿原告人因其

犯罪行为造成身心健康严重损害及身体创伤的医疗费、陪护

                                                             
②参见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20）川 0180 民初 1663 号民事判决书。 
③参见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法院（2020）皖 1225 刑初 431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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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营养费、交通费、心理疏导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共计 10 万元。 

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原

告人要求被告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不在赔偿范围

之内，不予支持。最终判决被告人丁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

徒刑四年三个月；被告人丁某赔偿向某医疗费、误工费、交

通费，合计 463.44 元。 

（二）反思：刑附民诉讼拒斥精神损害赔偿之疑虑 

以上两个案例均为性侵未成年被害人案件，因提起诉讼

的程序不同，造成法律适用不同，导致结果差异巨大，进而

引发公众疑虑。 

疑虑一，司法实践中，刑事规范与民事规范对犯罪造成

的精神损害赔偿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是否违背了我国社会

主义法秩序的和谐统一？ 

疑虑二，当侵害行为的性质较轻仅构成一般民事侵权时，

受害人可依据侵权法或民法典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而当行为

转化为更恶劣的犯罪时，获得精神损害的救济路径反而被斩

断，明显不符合法律逻辑
④
。同一行为侵犯多种法益时，刑

事责任岂能代替民事责任？ 

疑虑三，当犯罪行为既侵犯了国家权益，又侵犯了被害

                                                             
④刘世友，赵向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0 年第 7 期，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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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个人权益时，刑罚处罚仅能弥补了国家受损权益，而对被

害人仅赔偿“物质损失”，精神损害被拒之门外，是否有悖

于“有损害就有救济”的法治理念？ 

疑虑四，基于权益保障，另行提起民事侵权赔偿之诉，

被害人遭遇的种种伤害在不同审判庭再次“走流程”陈述、

举证，是否消耗了现有的司法资源，加重了当事人的诉累，

与当前司法追求高效解纷，减少程序空转的要求相背离？ 

疑虑五，精神损害赔偿方式及认定标准如何界定？在司

法实践中为何会出现“漫天要价”与“分文不赔”两种极端？

如何在精神损害矛盾纠纷中寻求一种合理的平衡，为被害人

的精神损害打开救治之门？ 

以上种种困惑与迷惘，导致公民在个案中难以真实触摸

和感受司法温度，何谈公平正义？损害即被害人于其权益所

受之不利益。在上述性侵未成年被害人案件中，被害人遭受

的精神损害是真切存在的，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

鉴于实践中不断涌现此类案例，以此为切入点，揭露司法实

践中未成年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纠纷之现状。 

二、类案分析：未成年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之司法现状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关键词“未成年人”“性侵”，可

得到 382 份判决书，时间跨越从 2014 年至 2022 年,梳理后

得到有效文书共 378 份（刑事 316 份，民事 62 份）。当然这

些样本仅仅只能体现纷繁侵害未成年被害人犯罪的冰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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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然而亦能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吸收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

性与正当性做分析参考。 

(一)申请精神损害赔偿的未成年被害人占比 93.3% 

梳理 378 份裁判文书中，刑事犯罪为首的是强奸罪 244

件，占刑事总数 77.2%，其次猥亵儿童罪 58 件，占刑事总数

18.4%。民事判决中，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30 件，

占比 48.4%，其次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特别程序案件 25 件，

占比 40.3%。以上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均提到，

被害人明显遭受精神损害，除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外，其

余 353 件中被害人或其家属均提出要求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见图 1） 

 

图 1 未成年性侵案件涉及刑民法律关系类型分析 

（二）被害人呈低龄化发展趋势且精神损害严重 

通过分析上述文书，明确被害人 436 位，年龄阶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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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岁及以下的有 6 人，占比 1.4%；6 至 12 岁的有 235 人，占

比 53.9%；12 至 14 岁有 154 人，占比 35.3%；14 至 18 岁有

41 人，占比 9.4%。其中年龄 6 至 12 岁区间的占比最大，更

容易成为犯罪人实施犯罪的目标。在广东省连州市法院

(2020)粤 1882 民初 42 号民事判决书中，7 岁被害人的代理

人提到“被告恶劣的犯罪行为，致使原告幼小的心灵和身体

严重受创，原告小小年纪身体还未发育完全，对于将来成年

后正常婚嫁以及生育，身体和心灵无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原告身体因此每况愈下，体质变差，每月定期看病，给原告

的身体、经济和生活造成巨大灾难……”可见，相较于成年

受害者，未成年被害人遭受的精神创伤更为严重，更难消除。

（见图 2） 

 

图 2 性侵犯罪中未成年被害人年龄区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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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书，法官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

故不予支持，占比 59.5%；有 30 起案件单独以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提起民事侵权赔偿，法官多数依据《侵权责

任法》第 22 条、《民法典》第 1183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01］７号）第 8 条第 2款规定，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支

持，占比 7.9%；有 81 件在刑事案件中达成庭外和解或私下

自愿赔付，支付金额中均含有精神损害赔偿，并取得刑事谅

解，作为量刑情节予以从轻处罚。如湖北省竹山县法院（2020）

鄂 0923 刑初 121 号刑事判决书中提到，“被告人董某自愿给

付被害人亲属精神抚慰金 3万元，取得刑事谅解，依法从轻

处罚”。可见，司法实践已适当突破传统法律桎梏，由传统

严惩犯罪行为逐渐向保护被害人权益转移。（见图 3） 

 

 图 3 精神损害赔偿在刑、民司法实践中的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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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排除了包含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

等在内的间接损失，仅限于由犯罪行为导致的直接物质损失。

由于对赔偿范围的基础理解不同，各地区形成了不同的裁判

标准。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院（2020）桂 11 民终 626

号民事判决书中提到，“生命无价、身体健康无价，上诉人

财产损失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对精神上的损失的确是无法用

金钱来弥补的，但本地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抚慰金支持数额一

般不超过 30000 元。”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

湘 1226 民初 1022 号民事判决书中，“考虑到原告被强奸时

尚未成年以及被告人的过程程度，结合当地平均生活水平，

本院酌定精神抚慰金为 40000 元”。司法实践中，影响精神

损害赔偿金的因素主要有侵害行为、主观恶意、受损结果、

被告人经济状况及当地经济水平等，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

法官予以综合考量。（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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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酌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时受考量因素制约 

（五）单独提起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遭遇执行难 

上述 30 份民事判决中，法官已明确支持被害人的精神

损害赔偿诉求，但是支持的赔偿金额普遍较低。根据法官自

由裁量权，其中酌定最低金额为 3000 元，最高金额为 12 万

元，平均值为 3.5 万余元，其中，11 起案件因无财产可供执

行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致使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难以救济

到位，极易引发上访风险。而反观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因被

告人及其家属主动赔付达成和解，取得量刑从轻，更能保障

赔偿款到位。（见图 5） 

 

图 5 在刑、民案中精神损害赔偿金执行到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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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出现了严重冲突，即情、理、法三者难以相融，这种不

和谐引发出的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引发出更深层次的思考。 

三、追根溯源：刑附民排斥精神损害赔偿之因果由来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倾听民意更要成全民意。民众对刑

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诉求的呼声不容忽视，只有厘清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分析我国刑事领域排斥精神损害赔

偿的根本成因
⑤
，进而才能对刑附民诉讼引入精神损害赔偿

提出合理建议。 

（一） 持否定立场的法律规范桎梏司法实践 

纵观精神损害赔偿的发展过程，历经了古代法时期之萌

芽、近代法时期之形成及现代法时期之完备这三个阶段。在

我国古代法律中有规定，对流内殴议贵者及殴詈内外亲戚、

父母祖父母、舅姑等等这类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均予以刑罚制

裁，为对精神损害赔偿的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民事和

行政领域在立法上均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而司法界历

来对刑事场域的精神损害赔偿严格抗拒，这种否定立场在一

系列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不断加强，直到 2021 年《刑诉

法解释》第 175 条才初步放开了绝对限制。对“一般不予受

理”中“一般”可理解为，原则上按不予受理处理，但例外

情形下应当受理
⑥
。允许“例外”符合法教义学对“一般”

                                                             
⑤段厚省：《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立场批判与制度重构》，载《政治与法律》，2021 年

12 月 5 日。 
⑥吕明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新探》，载《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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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常解释
⑦
，然而立法尚未明确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

赔偿范围，对“物质损失”是否涵盖“精神损害”理解不一，

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受制于立法缺陷，司法机关在实

践中往往难有突破。（见表一） 

表 1 我国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的规范演变 

时间 法律文件 内容概述 所持立场 

2000年

12 月 4

日 

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

[2000]47 号） 

第 1条第 2款 对于被害人因犯罪

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

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直接否定 

2002年

7 月 11

日 

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

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

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

批复》（法释[2002]17 号） 

……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

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完全否定 

2011年

5 月 28

日 

最高院《对附带民事诉讼精

神损害赔偿议案的答复》（法

办[2011]159 号） 

这里的“物质损失”和“经济损

失”仅指物质财产损失，不包括

精神损失。 

 

明确否定 

2012年

11 月 5

日 

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

释》（法释[2012]21 号） 

第 138 条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

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

法院不予受理。 

直接否定 

2021年

2 月 4

日 

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

释》 

第 175 条在原 138 条基础上增改

为“一般不予受理” 

 

初步放开 

（二）历来“重刑轻民”观念导致实体法不统一 

“乱世用重典”，长久而深刻的历史渊源导致在社会治

理中由上而下都轻视公民私权利，重视国家公权利。在这种

环境浸染下，“重刑轻民”演变成一种文化潜意识，深植民

心。传统观念认为，给予被告人刑事处罚，在一定程度上能

为被害人提供精神抚慰与救济，不应再要求其赔偿精神损失，
                                                             
⑦姚建龙，陈子航：《“牛某某性侵未成年人案”观点聚讼与辨正——对新《刑诉法解释》第 175 条的理解与

适用》，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2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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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导致双重处罚。但是这种观念明显存在法律上的逻辑矛

盾。本质上，刑事与民事属一公一私，二者不能相互替代，

也不存在二次惩罚之说。在法律层面上，民法和刑法具有前

置法和后置法关系。根据这种递进关系，犯罪行为在侵犯刑

法保护的国家权益的同时，也必定侵犯了民法保护的个人权

益，且刑事犯罪所造成的侵害程度，远高于一般民事侵权。

故“举轻以明重”，被害人理应有权通过刑事附带民事程序

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在同一程序中一并处理刑罚与赔偿问题，

未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可尝试扩展至精神损害赔偿领

域
⑧
。 

（三）唯效率优先的刑事诉讼剥夺被害人诉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既体现了“诉讼过程的经济合理

性”，又蕴含了“诉讼效果的合目的性”。
⑨
为维护刑事诉讼

程序的效率和刑事司法裁判的权威，我国刑诉法及相关司法

解释禁止被害人在刑事领域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凡可能导

致刑事诉讼效率低下，造成民事判决与刑事裁判出现冲突的，

都是该制度所排斥的
⑩
。一般而言，公民的诉讼请求能否得

到法院支持及支持到何种程度，只有在诉讼中通过“三元结

构”对抗参与，让被害人享有同样平等的表达、举证等诉权，

才能保证其诉权有效行使。仅通过判决被告人承担刑罚责任，

                                                             
⑧参见马燕: 《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研究———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的反思》， 

载《法律科学》2017 年第 2 期。 
⑨杨立新、刘洪林: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基础理论问题》， 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 年第 6 期。 
⑩段厚省：《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立场批判与制度重构》，载《政治与法律》，2021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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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弥补被害人的精神损失，是否还需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都需要在诉讼环节理性裁量，才能作出合乎情、理、法三者

相融的裁判。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没有正确发挥其

应有的价值功能，导致诉讼程序间的冲突更加凸显。 

（四）精神损害赔偿导致的“空判”诱发不稳定 

司法实践中，一般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很差，甚至物质损

失都难以到位，若另行赔偿精神损害，极可能导致“空判”，

引发申诉、上访等不良效应，造成不和谐诱因。这种以赔偿

能力作为附带民事赔偿数额的判断根据于法无据、于理不合。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 3条规定要求

“依法判决”，这意味着判决内容本身要合乎法律规定，而

非“依赔偿能力判决”，因此以此为由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于法无据。就法理和情理而言，考虑执行难而拒绝受理精神

损害诉求，导致判决结果难以服众，有损法律权威和公信力。

另一方面，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导致社会犯罪成本降低，

未能让被告人受到应有惩罚，造成不良的社会、价值导向。 

当前，刑事领域秉持司法惯例一再排斥精神损害，不仅

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导致犯罪成本极低，违背了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要求，也阻滞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和

谐统一发展进程，更违背了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理念发展趋势

⑪，由此带来了种种弊端，偏离了社会公平正义之内涵价值。 

四、能动司法：未成年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之实践先行 
                                                             
⑪
王志辉，刘金刚：《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理论分歧与法律冲突》，载《学术交流》，

2005 年 3 月，第 3 期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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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务中，不少法官敢于突破立法桎梏，大胆适用新

《刑诉法解释》第 175 条第 2 款之“例外情形”，支持被害

人精神损害获偿，让民众在司法个案中感受到了司法的温度

和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将精神损害赔偿引入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符合理论依据、法律逻辑、实践发展、国际潮

流。 

（一） 理论依据: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各司其职 

首先，我国刑罚的目的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具有惩罚

和预防两种功能；而精神损害赔偿用以弥补被害人精神损失，

修复其社会关系，使被害人能恢复正常生活，兼具抚慰、补

偿和惩罚三种功能。故即使承认刑罚处罚具有抚慰被害人的

功能，但仍无法抚平被害人心理创伤。 

其次，犯罪行为具有侵权双重性，刑事处罚不能代替民

事责任。通过金钱赔偿肯定被害人的人格、精神价值，能缓

和受害情绪，补偿因此造成的必要支出。 

最后，侵犯国家刑事保护法益，犯罪分子必须承担刑事

处罚，而作为侵犯被害人合法权益，其必须支出的代价就是

民事赔偿，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平行关系，不构成重复评

价，更不存在双重处罚。 

（二） 法律逻辑:精神损害列入刑法契合法治统一 

首先，我国《民法典》规定了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

有基于人格尊严或人身自由导致的人格权益受到侵害带来

的精神损害，也包含由于人身权益或具有人身价值意义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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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物品受到侵犯而造成的精神损害。 

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禁止被害人提起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新《刑诉法解释》已初步打开了受理精

神损害赔偿的枷锁。在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时，司法机关可

根据《民法典》确定被告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允许被害人

精神损害求偿权符合相应逻辑。明确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司

法应用逻辑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⑫。 

最后，被害人与被告人或其双方近亲属间可达成较合理

可行的赔偿协议，避免了司法空判的可能，也能调动被告人

赔付的积极性。这种民刑相互促进的模式，既弥补了被害人

精神损失，也尊重了被害人程序选择权，更体现了认罪认罚

从宽理念⑬。 

（三）实践发展:敢于先行的少审判例顺应民心 

首先，“三审合一”审判组织已建立。2021 年最高院《关

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快建

立少年法庭，由少年法庭专门审理涉少刑事、民事及行政案

件，充分保障审判专业性与结果公正性。 

其次，被害人刑事法律主体地位逐步提升。在由“犯罪

人与国家”传统二元结构向“犯罪人、被害人、国家”新型

三元结构进阶中⑭，被害人刑事法律主体地位逐渐确立。在

新《刑诉法解释》第 175 条规定中增设“一般”二字，赋予

                                                             
⑫吴冬兴：《论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司法应用逻辑》，载《法学》，2022 年第 7 期，第 39 页。 
⑬王译萱：《浅析性侵未成人犯罪精神损害赔偿——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为切入点》，载《湖北经济学

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 5 月 20 日。 
⑭刘贵萍，许永强：《对被害人的社会援助需进一步完善》，载《重庆工学院学报》，2003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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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为刑事受理精神损害赔偿提供可

能和适度扩张。 

最后，实践涌现多起案例适用“例外”情形。在最高检

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中，对牛某某

涉嫌强奸未成年犯罪一案，上海某法院判决被告人一次性赔

偿被害人精神抚慰金 3万元。该案是全国首例支持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精神损失赔偿案⑮。在 2023 年 6月太原法院发布的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白皮书(2018-2022)》中，对被告人马

某强奸罪、猥亵儿童案，法院判令马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2 万元⑯。以上案例均体现法官如何能动司法促进矛盾纠纷

实质化解的新理念。 

（四）国际潮流：域外镜鉴为本地改革提供指引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改革步伐明显跟不上

国际人权保护理念。在《联合国被害人宣言》中明确规定，

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以及精神损害应当予以赔偿。大陆法系国

家之一法国已明确认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如

《法国刑事诉讼法》第 3 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包括因

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全部损失⑰。美

国同样也规定了被害人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权。故保证该程

序不违背公平理念，无损正义实现的前提下，重点考虑被告

                                                             
⑮王春霞：《检察院支持起诉——未成年人遭性侵首次获赔精神抚慰金》，载《中国妇女报》，2021 年 6 月 9

日，第 005 版。 
⑯参照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太原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白皮书（2018-2022）》，载《太原日报》2023 年 5

月 31 日，03 版。 
⑰
沈月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探析》，载《人民检察》,2004 年 6 月，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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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人权保障和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平衡被害人与被告

人的利益⑱。我国也应加快立法改革步伐，顺应国际发展趋

势,明确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为被害人精神损害救

济指明法律路径。 

在探索中前行，在改革中创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理论支撑、法律基础与实

践判例作为导向，具有正当可行性。正义亟待回归，精神价

值不容漠视。在刑附民程序以效率与正义兼顾特色下，如何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领域，限定刑附民精神损害适用范

围，便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突破禁区：探明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之“例外情形” 

在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动下，如何修复被害人的精

神损失，实质化解社会矛盾，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刑事

司法的制度性期待和社会性期望⑲。建立健全刑事附带民事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立足于当前国情与社会发展现状，坚

持公平公正原则，严格限定案件受理范围，细化赔偿标准，

从实体、程序及配套机制三大方面规范路径，为被害人精神

救济顺利落地提供实质保障。 

(一)实体上：建立明确的赔偿范围与认定标准 

1.明确受理实体类型范围界限。当下处于过渡和衔接期，

受理精神损害赔偿诉请只宜限定在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

                                                             
⑱李爽：《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寻求利益平衡的途径》，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第 30 页。 
⑲吕明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新探》，载《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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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罪、侮辱罪、诽谤罪、侵犯未成年人身权利这六类犯罪

范围内。以上类案共有特性为，涉案被害人的精神损失远超

于物质损失。以此类侵犯人身权益案为突破点，作为受理的

原则性范围，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予以明确界定并推

广应用⑳，为全面推行精神损害赔偿进行有益探索。扩大附

带民事赔偿范围，在法律层面上给予被害人精神慰藉，对公

民基本权利予以尊重和回应。 

2.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首先，行为人的行为

必须是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此为首要条件；其次，犯罪行

为侵害了如健康权、人格权、生命权等这类人身权益，导致

被害人遭受严重的精神创伤，存在客观事实；最后，被害人

遭受的精神损害这一事实，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直接造

成的。符合以上三要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就有权提起

精神损害赔偿。 

3.判断精神损害达到严重程度标准。可参考民事司法实

践，以人身权益或者人格利益受损害程度来判断，即依据鉴

定其精神损害伤残等级来衡量其严重程度。在鉴定结果基础

上，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严格比例区间，根据实际情况合

理确定是否需要精神损害赔偿，同时排除精神损害显著轻微

的情形，防止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导致大量不符合条件

的诉请涌入刑事司法环节，造成审判权威的受损及效率的降

低。 

                                                             
⑳王春霞：《民法典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作用凸显》，载《中国妇女报》，2021 年 3 月 10 日，02 版。 



21 
 

4.善用精神损害多元救济方式。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

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认定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当参照 6个方面的因素，在司法实践中

可以确定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额度，再由法官自由裁量

确定㉑。同时，灵活善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等非财产责任方式，积极化解被害人的对立情绪，平复其内

心的精神痛苦㉒。参照侵权法规定，有必要在损害赔偿之外，

允许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多元责任，以此

补足损害赔偿责任救济形式㉓。 

5.加强与认罪认罚从宽有机衔接。在认定被告人的行为

确实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将被告人赔偿到位情况作为认罪认

罚量刑从宽的条件之一。向被告人充分释明认罪认罚相关规

定和政策，积极达成精神损害赔偿协议，将矛盾纠纷化解于

认罪认罚环节，调动被告人主动积极赔偿，履行民事义务。

将其赔付情况作为量刑及刑罚执行时的考量因素，并有与假

释、减刑结合考察，促进被告人积极配合支付精神损害抚慰

金。 

(二)程序上：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第一，明确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定位。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中，被害人在诉讼中存在缺位，难以寻觅其踪影，更不提

保障其诉权和知情权。检察机关在行使支持起诉职能时，能

                                                             
㉑张新宝：《<侵权责任法>死亡赔偿制度解读》，载《中国法学》，2010 年 3 月，第 005 版第 34 页。 
㉒陈利华：《论刑事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方式的适用》，载《法制与社会》，2012 年 12 期。 
㉓王利明：《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损害赔偿制度的亮点——以损害赔偿为中心的侵权责任形式》，载《政

法论丛》，2021 年 10 月，第 5 期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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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当事人平等享有诉讼权益，使受害人能够有效行使诉讼

权利。在确定支持起诉的内容时，检察机关并不限定于当事

人诉请的范围，而要根据实情开展调查核实，积极与当事人

及其近亲属进行释法，加强沟通协调，将民事调解赔偿纳入

量刑建议考虑，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快实现㉔。 

第二，依当事人提出申请而启动支持起诉。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本质上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发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

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坚持适当性原则，尊

重审判程序独立性，应避免过度干涉当事人诉讼自主性，依

当事人主动提出申请而启动支持起诉程序。诉讼全过程中应

贯彻适当性原则，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积极履行法律

赋予的检察职能，达到追求诉权的实质平等目的，在附带民

事诉讼中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第三，刑民合一有效避免“二次伤害”。在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中，应由同一审判组织合并审理刑民部分的纷争，根

据司法统一性及程序便利性要求，对已认定的刑事证据可直

接采纳作为民事审理依据，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带来的举证

质证等程序空转相比，有效提高诉讼效率。刑民部分交叉进

行、一并审理、同步判决，意味着被害人在一次完整的司法

流程中能解决所有纠纷矛盾，最大程度降低二次伤害及维权

成本。 

（三）配套机制：完善被害人司法救助路径 

                                                             
㉔王炜，张源：《浅谈民事支持起诉制度的细化与完善》，载《检察日报》，2021 年 5 月 12 日，第 07 版。 



23 
 

1.完善刑附民诉前财产保全制度。刑事案件从侦查立案

到审结之间程序耗时较长，在这期间，被追诉人及其亲属极

有可能转移个人财产，导致后期执行难度加大。故当办案机

关确认存在执行风险情形时，宜将财产保全申请的时间适当

提前，公安局、检察院及法院三方均应评估在不影响被追诉

人基本正常生活条件下，有权决定对其名下财产采取诉前、

诉中财产保全措施。当然，必要时可要求申请方提供相应担

保，同时注重保护权益方的知情权与隐私权。 

2．设置国家精神损害补偿基金。在未得到充分赔偿情

形下，可由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主动提出书面申请精神损

害补偿，同时符合特定情形下，也可由司法机关依职权启动

损害补偿，对严重精神损害的被害人申请专项精神损害补偿

基金。设立国家救助补偿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具体审查，根

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发放救助金。该赔偿基金在政府财政拨

款基础上，充分吸纳社会慈善捐款为蓄能，并考虑从没收财

产刑及罚金刑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基金补充，保障专项基金

救助的广度和力度，从而抚慰广大受害群体的心理精神创伤。 

3．加强对被害人精神修复及心理辅导。社会救助工作，

是一个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

发达国家均已建立性侵被害人获得补偿制度。被害人遭受的

精神创伤和心理治疗，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恢复期，因此有

必要加强专业的心理疏导和精神修复。公检法司在办案中，

需全方位掌握和评估被害人心理状况，对情况严重的应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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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治疗，鼓励早日治愈，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六、结语 

法律必须稳定，却不能静止不变。我们总是面临这一巨

大的悖论。不管是静止不变，还是变动不居，如果不加以调

整或不加以制约，都同样具有破坏力㉕。建立附带民事诉讼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宏观上有效解决民法规范与刑法规范在

立法上的背离和冲突，顺应国际社会人权保障发展趋势㉖；

微观上照亮整个被害人群体的救济之路，让其均能感受到来

自国家、社会、司法的温暖和力量，在个案中真正实现政治

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和谐统一。 

 

                                                             
㉕［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董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年 4 月。 
㉖秦瑞基，吴多辰：《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改造》，载《政法论坛》，2002 年 6 月，第 20 卷第

3 期，第 157 页。 


